
合同编号 : 臼 /p:Q2冫

技 术 咨 询 服 务 合 同

项 目 名 称 :

委托方 (甲方 ):

服务方 (乙方 ):

签订日期 : 2023 年⊥ 月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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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乙双方就

“
宾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

水土保持监测 骀 ll0‘ 结 合 目 株 诵 曰 JI± in艹 ~¨ I

″
水土保持监测验收 (结合具体项目情况并按照国家对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验收管理的有关规定,需编制水土保持监测验收报告)的编制、报备工作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等相关事项协商一致,依法签订本合同。

一、咨询的内容、形式和要求
宾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宾阳一

甲方委托乙方就本合同约定项目 (详见附件 )
具体信息详见附

Δ

“
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水土保持
”
的编制、报备工作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乙方及其委托的相关合作单位应具备与实施受托事项相适应的资质F鐾隽↑舅逞瞿国 家 乃 lJJ古 右 羊 幽 吐 仕 浒 +n0卜 ∽ ~`国家及地方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进行水土保持监谝验收报告的编制及尻雾嚣蛋工 作 :71方 市 戈 贵 Δ 曰 D/i宀 i=冖 ¨ I¨ ¨ ¨工作;乙方应为本合同约定项目积极提供相关诬术支持和菔务’褊髹垫筝联售赁袤蛋嚣持 监 洲 骀 llo堋 告 竹 Δ 艹 /P~击 ~裕 ± r,¨ Δ ¨ ~持监测验收报告符合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要求 ,∶荔通过技术评审并取得水行政主管部谔出具的耜各回抽十硅出具的报备回执文件。

二、履行期限和方式
l、 自本合同生效后且 日内乙方应书面向甲方提交编制报告所需甲方提供的资料清单及工作计划表。

2、 甲方应自收到乙方提供的书面资料清单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提供开展工作所需的基础资料。

3、 自甲方依约向乙方提供开展工作所需的基础资料及现场具备验收条件之日起 3o~日 内 ,乙 方 应 宁 滞 仝 立 R诵 目 韦 ⊥ /El艹
"△
、冖 ,¨ ¨ ~

ˇ
一

㈠
^勹
J/-″ u///J示 宙 迦 H义 东 仟 乙 凵 起 3(~日 内,乙方应完成全部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验收报告的编写工作。

4、 自召开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会议结束之日起 3o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完成全部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报各并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报各回执文件。
5、 甲、乙双方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达成并履行本合同,承诺己方及其工作人员不进行任何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双方权利义务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下列资料和工作条件:
l、 按乙方书面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水土保持监测验收报告编制所江 需 的 寸 徘 `囡 9「r如 次 业 w'Pn¨ 卞 ¨ 、 ●

ˉ ~·/L'`'J、
一
lHX玎血似V垭叹依古缅利所必需的文件、图纸和资料 (仅限于甲方内部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基础资料,具体以乙方要求甲方提供资料的书面清单为准),最终需由甲方提供的资料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的,须在送审版完成前且 日内提供完毕。

2、 按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相应合同款项;为乙方的现场调查、分析论证、实验测定工作提供便利与协助;但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交通、通讯、
ˇ ¨ 丬

`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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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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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因客观原因导致部分资料不能及时提供或部分资料失效而影响报告编写、送

审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履行期限可相应顺延。

4、 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工作进度和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下列支持 :

1、 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至本合同约定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验收报告取得有审批

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报备回执文件前,全程向甲方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服务。在合同

期内,如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规定发生变化或出现其他影响工作进行的情

形时,乙方应无条件及时、免费对其编制的报告及提供的相关服务进行返工、修改、变

更或补充完善 (其中,因 甲方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而增加的相应费用由甲方承担),以确

保本合同约定项目通过相应主管部门组织的技术评审并取得有审批权的水行政主管部

门的报备回执单,甲方给予配合和支持。如因上述事项导致合同履行期限延误的,双方

应依约及时办理书面签证确认,合同履行期限可相应顺延。

2、 乙方对材料有新的要求的,须及时书面向甲方提出,若未及时向甲方提出导致

工作延误的,不能认定甲方未及时提供材料,合同履行期限不予顺延。

3、 乙方及其委托的相关合作单位应具备完成工作任务的相应资质能力,出具的报

告等应真实、准确、可信,具有法律效力并能够满足本合同约定项目的要求。

4、 合同履行期间,若发生依法或依约可致服务期限顺延的事项时,双方应依约及

时办理书面签证 (含电子邮件形式,下同)确认,否则应视为未发生期限顺延或变更事

项,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四、技术情报、资料和经营信息的保

l、 双方对对方提供的技术情报、资料和经营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无对方书面许可,

不能披路、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对方的技术情报、资料和经营信息。

2、 本条约定的保密义务不因本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而受影响,双方的保密责

任应至任何技术情报、资料和经营信息己经为公众所知悉时为止。

3、 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借用甲方的技术资料,应在约定事项完成后全部归还给

甲方;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可保留上述资料的复印件。

五、成果验收

1、 乙方工作成果验收方式: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 甲方全部项目

均取得经批准的水土保持监测验收报告最终版 (纸质版一式六份和电子版一份)和有审

批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报备回执为最终验收合格的标准。如本合同约定项目未能

通过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或未能取得相应的报备回执文件,即应视为乙方履行合

同未达到合格标准 (乙方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后果不可归责于乙方的除外),乙方应无条

件按甲方要求采取返工、修改、补充、完善及赔偿等补救措施并继续全面履行合同;甲

方亦有权选择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返还己付合同款项并承担违约及损害赔偿责任。



2、 成果归属 :乙方利用甲方提交的技术材料和工作条件所取得的技术成果 ,归 甲
方所有。

六、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l、 合同价款 :本合同冫总价款为 :￥ 129000(大写:人民币 壹拾贰万玖仟圆整 ),
其中服务费为孚 1200OO(大写:人民币 壹拾贰万圆整 ),单个项目服务费为￥们00o(大

写:人民币 肆万圆整 ),本合同附件约定的三个报告表项目的验收专家费为￥9000(大

写:人民币 玖仟圆整 ),该价款为含税固定包干总价,包括水土保持监测验收报告的
编制费以及乙方为履行本合同所做现场调查、分析论证、专家评审等全部工作所需费用 ,

不含应由甲方缴纳的水土保持补偿费。本合同总价款中不含增值税金额为￥ 127722.77
(大写:人民币 壹拾贰万柒仟柒佰贰拾贰元柒角柒分整 ),增值税金额为￥ 1277.23(大

写:人民币 壹仟贰佰柒拾柒元贰角叁分整 )。 本合同签订生效后,如遇国家税率调整 ,
本合同不含增值税金额保持不变,在依法适用新税率的情况下,按照新税率计算出增值
税金额及含税合同总价款,双方多退少补。
2、 付款方式和时间:双方约定本合同价款分三期支付 (详见下文 ,乙方收款账户

以合同落款账户为准 ),且甲方每次付款 10~日 前乙方均应先按照甲方要求提供同等金额
的合法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付或延付相应款项 :
(1)本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全同价款的鲤%;
(2)甲方应于取得本合同所涉全部项目 (三个报告书的项目)的最终版水土保持监

测验收报告和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备回执文件后 旦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

合同价款的型 。若三个项目未能一并完成的,则 甲方同意在乙方完成单个项目后 10个
工作日内,向 乙方支付单个项目剩余服务费。

七、违约责任

1、 乙方依约履行相应义务且以书面形式 (含电子邮件形式,下同)催告甲方付款
后逾期旦 个工作日,若 甲方仍未向乙方支付相应合同款项的,甲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金额如下:自 乙方书面催告后第 lb个工作日起 ,每延期支付
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当期应付且未付款项的利息 (以违约行为发生时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计息 );但双方协商一致同意顺延的除
外。

2、 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期限 (含经甲方书面确认的工作计划安排 )如期完成
相应阶段工作任务的,或未能在本合同约定履行期限内完成全部工作任务的,乙方应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金额如下:每延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
总价款 1』的迟延履行违约金;乙方迟延履行累计超过 旦 天时,甲方即有权解除合同
并要求乙方退还全部己付款项、支付合同总价款 ⒛%的违约金;但双方协商一致同意顺
延的时间不计入延期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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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因乙方未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范、标准的规定进行报告的编写,或因乙方自

身编写等原因,造成本合同约定项目未能取得报备回执的,或者乙方存在其他不履行或

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情形时,甲方均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退还全部己付款项;出

现前款约定情形时,甲方亦有权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并限期要求乙方进行无偿返工、修改、

补充、完善等补救措施直至合同全面履行完毕,且并不因此免除乙方应承担的损害赔偿

责任 (如因甲方坚持使用自己的方案而未听取/采用乙方意见,或存在甲方提供的资料
不符合要求、未依法及时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原因,造成甲方未能取得相应批准文件

的,则 乙方不必承担相应责任,乙方有权收取约定的全部服务费 )。

4、 不可抗力:在合同履行期间,如果发生合同双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
服的客观情势或重大变故,包括但不限于地震、水灾、传染性疾病、国际制裁以及战争

等情形 ,导致一方或双方无法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时,则双方可协商决定延期履行或

终止本合同。

受不可抗力影响所致合同延期履行/终止的,受影响一方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

的扩大,并于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之日起 7日 内提供事件详情以及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

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的有效证明文件,经对方认可后可依法全部或部分免责。

八、争议解决方式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合同签订

地 (南阳市内乡县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其它

1、 若无特别说明,本合同所称 “年”、“月”或 “日”/“天”(即 “日历天”)均含
法定节假日及休息日,“ 工作日

”
均不含法定节假日及休息日;本合同所涉期限或期间

的起始日均不计入相应期限或期间,截止时间均为相应期限或期间属满当日的 24时。

2、 本合同在执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冲突的,应以补充协议约定为准。

3、 本合同自双方签章确认之日起生效 (双方均应加盖骑缝章),一式 肆 份,甲 、

乙双方各执 贰 份 ,具有目等法律效力。

附件 :《宾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信启、表》

甲

 
 

方

(委托方)单位名称 I Ι/ 、

`填

W日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联 系 人

通讯地址 菏甾替罱桕市卧龙区王村乡牧原般份

电话 18237753302

乙 (服务方)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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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李青华

联 系 人 李青华

广西南宁市邕宁区江湾路 2号龙光玖龙台 35栋 410办公室

13768512349

通讯地址

电话

开户银行

账  号

《宾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宾阳一场、四场、六场生猪养殖项目信启、表

项目具体名称

宾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宾阳

一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宾阳县邹圩镇

编制监测总结报告、验收报告、验

收鉴定书及专家评审等全部工作

宾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宾阳

四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宾阳县大桥镇

编制监测总结报告、验收报告、验

收鉴定书及专家评审等全部工作

宾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宾阳

六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宾阳县洋桥镇

编制监测总结报告、验收报告、验

收鉴定书及专家评审等全部工作

宾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宾阳

五场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宾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畜禽

运输车辆洗消中心建设项目

宾阳县大桥镇 仅为甲方寻找专家在报告书签字

宾阳县大桥镇 仅为甲方寻找专家在报告书签字

宾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宾阳

牧原公猪站项目
宾阳县邹圩镇 仅为甲方寻找专家在报告书签字

说明:本附件约定的 1、 2、 3项在本合同履行范围内;第 4、 5、 6项 ,乙方仅提供专家
签字服务,不提供报告编制、修改等报告编制服务。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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